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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资企业及机构冠名有关事项的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： 为了规范

境外中资企业及机构的名称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关于境

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（商务部令2004年第16号

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境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的

冠名不应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不得有损我国对外

形象和整体利益，同时应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民族、

宗教习俗。 二、境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的冠名不应对国内其

它企业、国外企业和投资东道国其他中资企业构成权益侵害

。 三、未经中央政府批准，境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中外文名

称不得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等字样。 四、境

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冠名中涉及行业、组织形式、经营活动

性质等内容的表述应与其业务实际相符。 五、境外中资企业

（机构）名称发生变更，应按《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

事项的规定》（商务部令2004年第16号）第十一条的规定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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